
开栅镇 2026 年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

以及山西省关于健全规范涉企行政执法长效机制、推行“综

合查一次”和“企业安静期”制度的工作要求，立足我镇乡

镇综合行政执法职责，紧扣沙棘特色产业、工业制造、生态

旅游、农业种养等辖区企业发展实际，全力护航企业高质量

发展，制定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与工作原则

（一）指导思想。以打造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

境为核心目标，坚持执法为民、依法行政，统筹规范执法与

服务发展，聚焦乡镇涉企执法重点领域，贴合我镇沙棘产业

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重点，健全执法机制，实现执法

效能最大化、对企影响最小化，为我镇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

坚实法治保障。

（二）工作原则

1.法定职责必须为。严格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及乡镇综合

行政执法事项清单，规范行使涉企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

政强制等职权，坚决杜绝执法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

2.清单之外无检查。实行涉企执法事项清单动态管理，

明确检查主体、事项、依据、标准，未列入清单的事项一律

不得开展涉企检查，切实减轻企业不必要负担。



3.包容审慎有温度。全面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

从轻减轻”三清单制度，针对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推行柔性

执法，兼顾监管力度与服务温度，助力本土企业成长。

4.协同高效降负担：深化“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模式，

推广非现场监管手段，严控检查频次，坚决杜绝重复检查、

多头检查、随意检查行为。

5.全程留痕强监督：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

程记录、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确保每一项

执法行为合法规范、全程可追溯。

二、执法主体、检查对象及检查频次

（一）执法主体。开栅镇人民政府牵头，开栅镇综合行

政执法队具体组织实施；涉及沙棘食品加工、水泥生产、生

态环境、安全生产等专业领域的，联合市场监管、应急管理、

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农业农村、文化旅游等上级主管部门

协同开展执法工作。

（二）检查对象。本计划适用于我镇辖区内依法设立的

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经营主体。

（三）检查频次

1.严格执行“企业安静期”。除安全生产、生态环境、

食品质量等紧急事项、投诉举报查处外，每年沙棘加工、工

业生产等企业生产经营关键期，原则上不开展常规现场检查；

2.优化常规检查时段。优先选择企业非生产高峰时段

（如工作日下午、周末）开展检查，避开企业原料加工、产

品生产、订单交付等核心时段，避免干扰正常生产经营；



3.坚持联合检查优先。同一企业涉及多领域检查事项的，

一律纳入“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范畴，统筹各部门检查内

容，一次性完成所有执法事项，杜绝多头检查、重复检查。

三、检查事项与检查方式

（一）检查事项。结合乡镇综合行政执法权限，立足开

栅镇产业特点，梳理 2026 年度涉企重点执法事项清单，明

确核心内容、执法依据与检查方式，做到“依单执法、规范

履职”。

1.企业消防安全专项检查，排查厂房、仓库、经营场所

等消防隐患；

2.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和小摊点生产经营活动现场巡

查，重点监管沙棘饮品、地方特色食品加工经营主体；

3.企业露天焚烧秸秆、工业废弃物处置合规性检查，守

护苍儿会生态旅游区及辖区生态环境；

4.企业未经审批搭建建筑物、构筑物，侵占公共空间行

为检查；

5.临街企业物料堆放、户外广告设置、垃圾分类处置规

范检查；

6.生态旅游景区周边经营企业环境秩序、经营规范检查；

7.宗教活动场所指导、监督、检查。

（二）检查方式。采取现场检查勘验、非现场核查、日

常巡查、无人机航拍、抽样检测、专项督查等多种方式，结

合企业类型灵活开展，减少现场检查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干扰。

四、2026 年度检查计划安排



（一）第一季度：完成年度执法计划制定及公示，开展

企业春节前安全隐患排查、节后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及市场秩

序专项检查；

（二）第二季度：开展秸秆禁烧、城乡环境整治等专项

执法检查；

（三）第三季度：重点开展高温及汛期安全生产专项检

查、工业企业废弃物处置监管，避开企业生产旺季，推行非

现场监管为主；

（四）第四季度：开展年度执法工作总结，针对前期检

查发现问题进行整改“回头看”，梳理执法短板，优化下年

度工作思路，同时开展企业执法满意度调研。

五、服务保障与工作举措

（一）开展全员法治培训。定期组织执法人员参加“行

政执法大讲堂”，重点学习涉企法律法规、柔性执法技巧、

非现场监管操作流程，提升执法专业性；

（二） 强化岗位实操练兵。每季度开展执法文书制作、

案件办理、现场执法处置等实操演练，通过案例分析、模拟

执法等形式，提升执法人员业务能力和实战水平；

完善法治审核保障：聘请专业法律顾问，全程为重大执

法案件、执法争议、涉企政策解读提供专业法律支持，确保

执法行为合法合规；

六、附则

（一）本计划由开栅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负责解释；

（二）本计划可根据上级政策调整、辖区企业发展实际



及产业布局变化，适时进行修订并向社会公示；

（三）本计划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开栅镇人民政府

2026 年 3 月 10 日


